
113年度研商社福人員勞動權益保障檢討策進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部301會議室

主席：蘇司長昭如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周佳瑩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本部自107年 3月 31日於社會及家庭署建置網頁版社福人員勞

動申訴及溝通平臺，復於 110 年升級建置公開且透明之社福人

員勞動申訴及溝通平臺系統(下稱申訴平臺)，以保障社福人員

勞動權益，該平臺自107年建置起至113年 10月 31日止，累計

共受理116案，其中110案已結案、6案查察中。

(一) 110 案已結案件中，案件類型涉工資未全額給付計 55 案

(50%)、工時爭議計 19 案(17.3%)、其他勞資爭議計 36 案

(32.7%)。

(二) 110 案已結案件中，查有違法規情事共 44案(40%)、無違法規

情事共66案(60%)；又於查有違法規情事44案中，涉違反勞動

相關法令計27案(61%)、涉違反作業規定或契約計6案(14%)、

同時違反勞動相關法令暨相關作業規定計11案(25%)。

二、 依本部社福人員勞動申訴案件辦理流程，申訴案件應於受理後

60日內函復申訴人辦理情形，本年度各申訴案件辦理天數整理

如附表3。

三、 承上，本年度申訴平臺系統規劃新增案件提醒功能，屆辦理期

限前仍未按本部專屬驗證碼上傳資料者，將透過系統信件發送

稽催通知，請各司(署)及各地方政府系統管理者落實系統操作。

本部將視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程度，研議是否將其列入社福考

核指標。

四、 本部為加強杜絕接受本部補助單位發生強制攤派或其他強迫方

式要求薪資回捐情事，自 110 年首次實施專業服務費抽查機制，

並依核定補助之案件數5%為原則，共抽查41案；111年賡續辦

理，將抽查比率提高至10%，共抽查67案；112年將抽查比率提

高至 14%；113 年維持 14%抽查比率，實際抽查 81案(14.3%)，

結果 14案有缺失(17.28%)，未符合本部補助要點規定(4案)及

其他(1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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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檢視辦理期間逾 60日之申訴案件且非屬本次會議討論提案報告

者共 7案(附表 3之序號 7、8、12、14、15、16及 18)，各單位於

會議中已說明逾期原因，仍請留意於限期天數內回復申訴人辦

理情形；各案件檢討精進方式亦請各地方政府轉知相關科(室)，

避免檢討過之案件樣態再次重複發生。

二、 請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同仁充分瞭解勞動相關法令規定，並適時

督導用人機構。本部申訴平臺案件處理時效之延宕情形，本部

將研議納入社會福利績效考核項目。

三、 每年度會議討論申訴平臺案件，本部將提供勞動部，以作為下

一年度勞動部專案勞動檢查對象，持續監督避免再有違反情事。

四、 本部申訴平臺案件，原則係針對申訴人所提申訴案情內容查處，

並於 60日內回復申訴人處理情形；若因需釐清案情未及於 60日

內辦結，應先將辦理情形函復申訴人；若因申訴案件引發檢視

其他案件或非屬申訴內容辦理情形，不納入申訴案處理天數計

算，最終將各單位查察結果綜整內容回復申訴人。

五、 有關申訴案件發生時間許久，查處困難，請洽法規會了解有否

查處時限相關規定。

參、 討論提案

案由：有關本年度社福人員勞動申訴及溝通平臺案件，查察結果有違反

勞動相關法令或相關作業規定案件之輔導檢討報告與後續改善措

施，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會議討論 113年度申訴平臺受理案件共 27案（案件申訴日

期：112年 11月 1日起至 113年 10月 31日，另含112年度續追

案 1案），其中已結案計 18案、依案情移請主管機關查處計 2

案、查察中計7案。

二、 查察結果有違反勞動相關法令或違反相關規定案件提報輔導改

善計畫報告計10案，分別請臺東縣政府社會處(序號2~4、10及

19~20)、雲林縣政府社會處(序號 5)、臺東縣衛生局(序號

11)、苗栗縣政府社會處(序號 21)及新竹市政府社會處(112 年

度續追案)說明輔導改善措施或違反勞動相關法令處分結果。

決議：

一、 本部再次重申，為杜絕薪資未全額給付，本部要求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補助要點及勞務委託契約訂定違反薪資回捐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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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處。並於補助案核定函內提醒受補助單位涉薪資回捐及薪資

未全額給付之懲處規定，並敘明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用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建議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參照辦理。

亦建議對於補助專業服務費之委託及補助案件，除撥款時之查

核外，在執行中予以抽案查核，以保障社福人員勞動權益。

二、 建議地方政府社政及勞政共同辦理教育訓練，增加同仁勞動相

關法令知能，且能促進跨網絡合作機制施行。本部自 112年起，

將受委託或補助知民間單位社工人員，需每年接受 3小時以上

勞動相關法令訓練及研習課程規定納入社福考核指標。

三、 涉及機構運作情形(附屬單位排班原則及方式)，請社家署再函

提醒各附屬單位，以保其員工權利義務權益；並務必將相關違

規問題類型轉知相關團體及納入相關業務聯繫會議宣達事項，

避免類似違規事項再次發生。

肆、 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本次會議出席者「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來信所

提4點訴求，提請討論。

說明：該會提出4點訴求如下：

(一)有關其所檢舉「勵馨基金會未核實給付社工職登加給、晉階造

假及未給付1.5 個月年終」案件，要求保護司於本次會議，就

查察內容、查處期限超時及後續懲處等問題等進行報告。

(二)該會提案超過4 個月(120 天)未結案之案件，應強制召開專家

學者會議，以保障社工勞動權益。

(三)該會訴求保護司長親自出席會議，並說明該司辦理案件之處理

程序，以利不熟悉檢舉程序之工會人員精進學習。

(四)本次會議應詳實記錄各單位之發言紀錄，藉此詳實記錄案件處

理程序。

決議：

一、 請中央各主管單位加強督導地方政府案件查察進度，本部社福

人員勞動申訴平臺已規劃建置系統通知提醒功能，請各司(署)

及地方政府系統帳號管理者善用平臺功能。

二、 本次會議循例記載各單位出席人員發言內容。

伍、 散會（下午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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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錄(依發言順序)

一、 桃園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地方政府委請民間單位辦理方

案，除檢視其歷往服務品質，也應適當評估民間單位自有資本

額，其除維持基本營運外，以能配合行政機關核銷行政作業期

程，支付員工薪資及辦理活動者為宜。

二、 勞動部：倘事業單位是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11條規定與勞工終止

勞動契約，原則上雇主應該要給付勞工資遣費；實際個案審認

上如有符合此事由，依法雇主確實應給付資遣費。

三、 本部社會及家庭署：考量申訴平臺案件各案件複雜程度不同，

申訴平臺回復期限，是否同勞基法第 74條規定「60天內將處理

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原則辦理。(以附表 5序號 7申訴案為例)

四、 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一) 我們各工會都有要求保護司司長要出來好好說明。因為保護司

司長在10月 15日的會議表示。「勵馨基金會的晉階事件，查

出來只有10幾個，而且他們考核成績本來就不及格，但很接近

及格，最後跟機構討論後『破例』讓他們可以增加年資」，你

們處理都要合乎法律，請問是可以這樣「破例」的嗎？所以我

們才想要請保護司司長出來好好解釋關於勵馨晉階的事情。

(二)臺北市社工工會雖然以非隨機抽樣，調查是否有年終獎金 1.5

個月。最後有接近 4成的人表示，並沒有領到 1.5個月的年終

獎金。請問這種還要把他當個案處理嗎？還是衛福部可以跟臺

北市社會局好好做一個協調。

(三)據了解，我們在臺北市還是有發生公彩案遭回捐的狀況。沒想

到回捐這種事情還是會發生。

(四)臺北社工工會每年都會出席本會議。看見社工司、社家署的承

辦人員，越來越能夠對這些勞動議題熟悉，對答越來越好。感

謝這些承辦人員的努力以及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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